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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緣由

為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，增進人民近用
廣播之管道，辦理第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
作業，並落實前揭釋照作業所涉廣播事業
設立許可辦法第30條第1項規定，社區性
廣播事業設立許可案之抽籤作業，爰訂定
本注意事項。

「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」明定社區性廣
播事業採先審查後抽籤方式決定得標者，
並於該辦法第30條至第33條明定前揭抽籤
作業之辦理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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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(1/3)

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30條規定：
(1)依本章第一節規定完成審查程序後，社區性廣播事業之許可

依第四條規定採先審查後抽籤方式辦理者，其抽籤作業，由
主管機關辦理之。

(2)抽籤作業程序、日期、地點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31條規定：
(1)取得抽籤資格者應由代表人或指派一位授權代理人，應攜帶

委任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時間、地點參加
抽籤。

(2)取得抽籤資格者經主管機關通知而未出席或未指派授權代理
人參加抽籤報到者，視同放棄抽籤權利。主管機關於抽籤會
場唱名而未參加抽籤者，亦同。

(3)取得抽籤資格者或其授權代理人始得進入抽籤會場，其他人
員非經主管機關同意，不得進入抽籤會場。

(4)取得抽籤資格者或其授權代理人不得有足以影響抽籤程序進
行之行為；違反者，主管機關得先命其改正，仍不改正者，
廢止其抽籤之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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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(2/3)

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32條規定：
(1)申請標的僅有一取得抽籤資格者或取得抽籤資格者僅有一出

席參加抽籤報到者，不經抽籤程序，該取得抽籤資格者即為
中籤者。

(2)申請標的有二以上取得抽籤資格者，抽籤順序依取得抽籤資
格者之名稱第一個字筆劃數由小至大排序；筆劃相同者再依
名稱第二個字筆劃由小至大排序，依此類推。取得抽籤資格
者依該排序先抽序號籤，再依抽得之序號籤順序由小至大排
序，抽籌設許可籤。

(3)主管機關依出席參加抽籤者數準備標籤，抽籤時依前項所定
程序經主管機關唱名後，由取得抽籤資格者自行抽籤。取得
抽籤資格者抽中籌設許可籤，即為中籤者。

(4)抽籤程序中有中籤者，抽籤程序即結束。抽籤程序中取得抽
籤資格者放棄抽籤權利或遭廢止抽籤資格，致無中籤者，抽
籤程序即結束，申請標的不予開放。

(5)除第一項情形外，申請標的之取得抽籤資格者，均未出席報
到時，抽籤程序即結束，申請標的不予開放。

(6)抽籤程序結束後，中籤者僅為暫時得標者，仍須經主管機關
公告得標者名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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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(3/3)

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33條規定：
(1)申請人於抽籤程序中，有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

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參加抽籤之權利；於得標後始發現
者，撤銷或廢止其得標。

(2)前項情形，已繳納之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，已發還者應
予追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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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1/13)

抽籤作業流程圖

否

否

審查合格者(取得抽籤資
格者)報到

抽籌設許可籤

抽序號籤

抽籤結束

是否無人報
到

於確認書簽名

是

是

是否有
中籤者

否

是否僅有一審
查合格者出席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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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2/13)

條文規劃重點如下：
一、明定授權依據。(草案第一點)

二、明定本會應公告事項、免進行報到及抽籤程序之情形。
(草案第二點)

三、抽籤作業應備文件及代理人數之限制。(草案第三點)

四、不得參加抽籤之情形。(草案第四點)

五、不進行抽籤程序之情形。(草案第五點)

六、抽籤程序及相關應注意事項。(草案第六點至第八點)

七、確認中籤資格之程序。(草案第九點)

八、抽籤程序結束之情形。(草案第十點)

九、抽籤程序停止特殊狀況及後續處理方式。(草案第十一
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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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3/13)

 明定授權依據。(草案第1點)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
為執行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三十
條第一項規定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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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4/13)

 明定本會應公告事項、免進行報到及抽籤程序之
情形。(草案第2點)

• 社區性廣播事業申請人經審查合格後取得抽
籤資格。本會應公告取得抽籤資格者名單、
抽籤作業程序、日期及地點，並以書面通知
取得抽籤資格者參加報到、抽籤。

本會應公告
事項

• 申請標的僅有一取得抽籤資格者，即為中籤
者，免進行報到及抽籤之程序。

免進行報到
及抽籤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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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5/13)

 抽籤作業應備文件及代理人數之限制。(草案第3點)

由其代表人或
授權代理人攜
帶國民身分證
正本辦理報到

授權代理人以一人為限，除國民身
分證正本外，並應攜帶委任書正本

到場。

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未攜帶文件，
或逾本會通知之時間到場者，不得

辦理報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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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6/13)

 不得參加抽籤之情形。(草案第4點)

不得參
加抽籤

未依規定完成報到。

完成報到後，經唱
名三次未在場；或
在場但表示放棄或
拒絕抽籤。

擾亂現場秩序，或其
他足以影響抽籤程序
進行之行為，經主持
人命其改正仍不改正
者，廢止其抽籤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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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7/13)

 不進行抽籤程序之情形。(草案第5點)

不進行
抽籤

取得抽籤資格者無
人完成報到。

取得抽籤資格者，
僅一人完成報到。

取得抽籤資格者於完
成報到後，於抽籤程
序進行時均放棄抽籤
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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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8/13)

 抽籤程序說明。(草案第6點)

抽籤程序分二階段進行，第一階段為「序號籤」
，第二階段為「籌設許可籤」。

•依取得抽籤資格者名稱首字筆劃數由小至
大排序；筆劃相同者，依其名稱之次字筆劃
數由小至大排序，依此類推。

•取得抽籤資格者依排序抽序號籤。

序號籤之抽籤
順序

•序號籤抽籤完成後，再依抽出之序號籤號
由小至大順序進行第二階段籌設許可籤抽籤。

籌設許可籤之
抽籤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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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9/13)

 抽籤程序說明。(草案第7點)

• 報到程序完成後，依完成報到人數製作序號
籤，經監籤人員清點序號籤無誤後，放入籤
筒，依順序唱名；經核對身分後，由抽籤者
自行抽取。

• 抽籤者抽出後，即交由主持人開啟；經主持
人、監籤人員及抽籤者共同核對後，由主持
人宣布結果，並記載於序號籤。

• 序號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，籤筒中如有剩餘
之序號籤，由主持人會同監籤人員將剩餘之
序號籤悉數抽出，並宣布前揭序號籤所載序
號，再由監籤人員在序號籤上簽名後遞交工
作人員。

序號籤
之抽籤
進行程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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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10/13)

 抽籤程序說明。(草案第8點)

• 本會依完成抽取序號籤人數製作籌設許可籤，監
籤人員清點籌設許可籤無誤後，放入籤筒，依序
號籤號順序由小至大唱名；經核對身分後，由抽
籤者自行抽取。

• 抽籤者抽出後，即交由主持人開啟；經主持人、
監籤人員及抽籤者共同核對後，由主持人宣布結
果並記載於籌設許可籤。

• 籌設許可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，籤筒中如有剩餘
之籌設許可籤，由主持人會同監籤人員將剩餘之
籌設許可籤悉數抽出並展示，宣布前揭籌設許可
籤為中籤或未中籤，再由監籤人員在籌設許可籤
上簽名後遞交工作人員。

籌設許
可籤之
抽籤進
行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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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11/13)

 確認中籤資格之程序。(草案第9點)

籌設許可籤之中籤者，應會同主持人及監
籤人員共同於中籤確認書簽名。

取得抽籤資格者僅有一人報到時，不經抽
籤程序，該報到者即為中籤者；該中籤者
應會同主持人及監籤人員共同於中籤確認
書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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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12/13)

 抽籤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主持人宣布抽籤程
序結束。(草案第10點)

 抽籤程序結束後若無中籤者，該申請標的不予開
放。

抽籤程
序結束

有抽籤者中籤

有取得抽籤資格者依第
四點第二款、第三款不
得參加抽籤情形發生，
而有剩餘之籌設許可籤
且中籤之標籤未被抽出，

致無中籤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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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說明(13/13)

 抽籤程序停止特殊狀況及後續處理方式
。(草案第11點)

抽籤程序進行中，如有不可抗力因素、
抽籤者有重大違規或其他不宜繼續進行
抽籤程序之情事者，得由主持人宣布停
止抽籤程序之進行，並經陳報本會委員
會議決議後續處理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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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完 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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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1/7)

規定 說明

一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(以下簡
稱本會)為執行廣播事業設立
許可辦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，
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三十條第
一項規定：「依本章第一節規定完
成審查程序後，社區性廣播事業之
許可依第四條規定採先審查後抽籤
方式辦理者，其抽籤作業，由主管
機關辦理之。」為本注意事項訂定
之依據。

二、社區性廣播事業申請人經審查
合格後取得抽籤資格。本會應
公告取得抽籤資格者名單、抽
籤作業程序、日期及地點，並
以書面通知取得抽籤資格者參
加報到、抽籤。

申請標的僅有一取得抽籤
資格者，即為中籤者，免進行
報到及抽籤之程序。

明定本會應公告事項、免進行
報到及抽籤程序之情形。

(草案附件如詳提案單附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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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2/7)

規定 說明

三、取得抽籤資格者應由其代表人或授
權代理人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，依
本會通知之時間、地點辦理報到。

授權代理人以一人為限，除前
項指定證件外，並應攜帶委任書正
本（如附件一）到場。

取得抽籤資格者之代表人或授權
代理人未攜帶前項文件，或逾本會
通知之報到時間者，不得辦理報到。

明定辦理抽籤報到應攜帶之文件及代理
人數之限制。

四、取得抽籤資格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時，不得參加抽籤：

(一)未依第三點規定完成報到。
(二)完成報到後，經唱名三次未在場；

或在場但表示放棄或拒絕抽籤。
(三)擾亂現場秩序，或其他足以影響

抽籤程序進行之行為，經主持人命
其改正仍不改正者，廢止其抽籤資
格。

明定不得參加抽籤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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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3/7)

規定 說明

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本會不進行抽
籤程序：

(一)取得抽籤資格者無人完成報到。
(二)取得抽籤資格者，僅一人完成報

到。
(三)取得抽籤資格者完成報到後，於

抽籤程序進行時均放棄抽籤資格。

明定不進行抽籤程序之情形。

六、抽籤程序如下：
(一)抽籤程序分二階段進行，第一階

段為「序號籤」（附件二），第二
階段為「籌設許可籤」（附件三）。

(二)序號籤之抽籤順序，依取得抽籤
資格者名稱首字筆劃數由小至大排
序；筆劃相同者，依其名稱之次字
筆劃數由小至大排序，依此類推。

(三)取得抽籤資格者依排序抽序號籤。
序號籤抽籤完成後，再依序號由小
至大進行第二階段抽籤。

考量抽籤作業之公平性，避免後續爭議，
明定抽籤程序分二階段進行，第一階段
先抽序號籤，第二階段再抽籌設許可籤，
依序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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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4/7)

規定 說明

七、序號籤之抽籤進行程序如下：
(一)報到程序完成後，依完成報到人數

製作序號籤，經監籤人員清點序號籤
無誤後，放入籤筒，依順序唱名；經
核對身分後，由抽籤者自行抽取。

(二)抽籤者抽出後，即交由主持人開啟；
經主持人、監籤人員及抽籤者共同核
對後，由主持人宣布結果，並記載於
序號籤。

(三)序號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，籤筒中
如有剩餘之序號籤，由主持人會同監
籤人員將剩餘之序號籤悉數抽出，並
宣布前揭序號籤所載序號，再由監籤
人員在序號籤上簽名後遞交工作人員。

一、明定序號籤之抽籤進行程序。
二、鑒於完成報到者可能有經唱名三次不

在場、拒絕抽籤，或遭廢止抽籤資格
等不得參加現場抽籤之情形。為昭公
信，避免抽籤程序之進行有不公正之
疑慮，爰規範序號籤之抽籤程序結束
後，主持人應會同監籤人員將籤筒中
剩餘之序號籤悉數抽出，並宣布前揭
序號籤所載序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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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5/7)

規定 說明

八、籌設許可籤之抽籤進行程序如下：
(一)本會依完成抽取序號籤人數製

作籌設許可籤，監籤人員清點籌
設許可籤無誤後，放入籤筒，依
序號籤號順序由小至大唱名；經
核對身分後，由抽籤者自行抽取。

(二)抽籤者抽出後，即交由主持人
開啟；經主持人、監籤人員及抽
籤者共同核對後，由主持人宣布
結果並記載於籌設許可籤。

(三)籌設許可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，
籤筒中如有剩餘之籌設許可籤，
由主持人會同監籤人員將剩餘之
籌設許可籤悉數抽出並展示，宣
布前揭籌設許可籤為中籤或未中
籤，再由監籤人員在籌設許可籤
上簽名後遞交工作人員。

一、明定籌設許可籤之抽籤進行程序。
二、鑒於已抽取序號籤者可能有經唱

名三次不在場、拒絕抽籤，或遭
廢止抽籤資格等不得繼續參加現
場抽籤之情形。為昭公信，避免
抽籤程序之進行有不公正之疑慮，
爰規範籌設許可籤之抽籤程序結
束後，主持人應會同監籤人員將
籤筒中剩餘之籌設許可籤悉數抽
出，並宣布前揭籌設許可籤為中
籤或未中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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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6/7)

規定 說明

九、確認中籤資格之程序如下：
(一)籌設許可籤之中籤者，應會同主

持人及監籤人員共同於中籤確認
書(附件四)簽名。

(二)取得抽籤資格者僅有一人報到時，
不經抽籤程序，該報到者即為中
籤者；該中籤者應會同主持人及
監籤人員共同於中籤確認書簽名。

為求嚴謹，以昭公信，明定確認中籤
資格之程序。

十、抽籤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主
持人宣布抽籤程序結束：

(一)有抽籤者中籤。
(二)有取得抽籤資格者依第四點第二

款、第三款不得參加抽籤情形發
生，而有剩餘之籌設許可籤且中
籤之標籤未被抽出，致無中籤者。
抽籤程序結束後若無中籤者，該

申請標的不予開放。

明定抽籤程序結束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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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草案對照表(7/7)

規定 說明

十一、抽籤程序進行中，如有不可抗
力因素、抽籤者有重大違規或其
他不宜繼續進行抽籤程序之情事
者，得由主持人宣布停止抽籤程
序之進行，並經陳報本會委員會
議決議後續處理方式。

明定抽籤程序停止特殊狀況及後續處
理方式。


